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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第五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06月0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3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09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富国国有企业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05月31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A/B

富国国有企业债

债券C

富国国有企业债

债券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前端 后端

000141 006683

000139 000140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0071 1.0064 1.0064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3,888,984.33 58,562,082.45 2,003,651.39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1,944,492.17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030 －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的第五次分红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后已由基金托管人复核。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06月11日

除息日 2024年06月11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年06月1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再投资基金份额的计算基

准为2024年06月11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2024年06月13日起

投资者可以办理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查询、赎回等业务。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

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到销售网点或以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

记日之前（权益登记日2024年06月11日申请设置的分红方式对当次分红无效）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

式为准。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3.4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06月07日

证券代码：6882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8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相关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圣湘生物” ）的产品乙型肝炎病毒

核糖核酸(HBV� RNA)定量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于近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注册人名称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HBV�RNA)定量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预期用途

用于定量检测临床血清样本中的乙型肝炎病毒（HBV）RNA，检测结果可作为乙型肝炎感染

者临床诊疗的辅助指标之一。

注册证编号 国械注准20243401083

注册类别 境内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

注册证有效期 至2029年6月3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报告病例数最多的乙类传染病。我国是全球乙

型肝炎负担最大的国家， 据Polaris� Observatory� Collaborators�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

我国HBV感染者达7974万人。 HBV感染是导致肝癌的最主要危险因素， 在非洲和东亚，

60%的肝癌由HBV感染引起，而我国84%的肝癌由HBV感染导致。 慢性乙型肝炎(� CHB)�

及其所导致的肝纤维化、肝硬化（60%）和肝细胞癌（80%）仍是严重威胁我国大众健康的

重大疾病。 传统HBVDNA指标在反映病毒cccDNA转录活性及抗病毒治疗效果方面的局

限性是造成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探索能够反映肝组织内cccDNA

存在及转录活性的血清替代指标，以客观评价抗病毒疗效及判定合适的停药时机是当下之

亟需。

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HBV� RNA)定量检测试剂盒 (PCR-荧光探针法)是公司在病

毒性肝炎筛查及诊断领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第八款试剂盒，该试剂盒检测灵敏度达50�

copies/mL，线性范围达1.0E+02� copies/mL～1.0E+09� copies/mL，可用于定量检测临

床血清样本中的乙型肝炎病毒（HBV）RNA，检测结果可作为乙型肝炎感染者临床诊疗的

重要辅助指标之一，并可更加直观的反映cccDNA的转录活性，预测治疗应答和停药风险，

辅助血清学转换评估，帮助临床医生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治疗进展和预后情况，为个体化

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该检测试剂盒的获批，圣湘生物进一步完善肝炎全场景解决方案，全面覆盖病毒

性肝炎筛查确诊、治疗方案确定、疗效评估、耐药监测、停药风险评估等全流程，搭配公司核

酸提取扩增一体机、全自动核酸提取、半自动核酸提取方案，圣湘生物能够提供适合不同医

疗机构、不同应用场景，满足不同阶段、不同层级临床需求的全面整体解决方案，进一步巩

固公司在病毒性肝炎分子诊断领域的核心领先地位。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获批后的未来业绩受市场拓展力度、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重

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275� � � � � � � � �证券简称：万润新能 公告编号：2024-030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1,757,

33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757,33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7月2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北万润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5号），湖北万润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1,303,795股，并于2022年9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A股前总股本为63,911,383股，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85,215,178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66,241,77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973,407股。 2023年3月29日，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880,176股上市流通；2023年5月， 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完成，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26,118,463股；2023年10月9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

分战略配售限售股42,731,644股上市流通；2024年3月2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178,966股上市流通，但因刘世琦、李菲、刘玉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67,252股的锁定期

延长至2026年3月30日，解禁后，相关承诺主体继续履行公司上市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

限售安排及延长锁定期限等承诺，并实行自律管理；2024年5月27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4,875,438股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

量为1名，限售期为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8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

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757,336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934%。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4年6月1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3年5月16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转增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5,215,178股增加至126,118,463股。 上述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26,118,463股。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导

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及相关

文件，与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有关的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如

下：

（一）公司股东湖北通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自取得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合伙企业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合伙企业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相关监管机构对本合伙企业锁定期有更严格的要求，本合伙企业将按照相关监管部

门要求对锁定期进行进一步承诺。

本合伙企业承诺减持时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

规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如本合伙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合

伙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如本合伙企业未将违规

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现金分红中与上交发行人的

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上述承诺内容系本合伙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合伙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

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合伙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作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持续督导机构，经核查认为：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或安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东海证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限售股总数为1,757,3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934%，限售期为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湖北通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57,336 1.3934% 1,757,336 0

合计 1,757,336 1.3934% 1,757,336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

1 首发限售股 1,757,336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合计 - 1,757,336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028� � � � � �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4-033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3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3 2024/6/14 2024/6/1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

年5月15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北京沃尔德金刚

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

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

司以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元（含税），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53,413,344股，扣减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后本次

实际参与利润分配股数为151,997,828股， 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34,959,500.44元

（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

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

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虚拟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51,997,828×0.23）÷153,413,344≈0.22788元/股。

即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2788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3 2024/6/14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陈继锋、杨诺、张苏来、钟书进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

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23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2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

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

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7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

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

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前款

所称限售股，是指财税[2009]167号文件和财税[2010]70号文件规定的限售股。）规定，解禁

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07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0.2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3821079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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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天府三街199号太平洋保险金融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7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58,953,05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532,239,7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526,713,2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98064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1110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8696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帆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0,699,853 99.966023 788,383 0.017395 751,550 0.016582

H股 1,522,265,441 99.708667 994,825 0.065161 3,453,000 0.226172

普通股

合计：

6,052,965,294 99.901175 1,783,208 0.029431 4,204,550 0.069394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0,699,853 99.966023 788,383 0.017395 751,550 0.016582

H股 1,523,023,441 99.758316 236,825 0.015512 3,453,000 0.226172

普通股

合计：

6,053,723,294 99.913685 1,025,208 0.016921 4,204,550 0.069394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0,699,853 99.966023 248,318 0.005479 1,291,615 0.028498

H股 1,523,023,441 99.758316 236,825 0.015512 3,453,000 0.226172

普通股

合计：

6,053,723,294 99.913685 485,143 0.008007 4,744,615 0.078308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0,699,853 99.966023 248,318 0.005479 1,291,615 0.028498

H股 1,523,023,441 99.758316 236,825 0.015512 3,453,000 0.226172

普通股

合计：

6,053,723,294 99.913685 485,143 0.008007 4,744,615 0.078308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2,058,468 99.995999 180,118 0.003975 1,200 0.000026

H股 1,525,814,041 99.941101 8,025 0.000525 891,200 0.058374

普通股

合计：

6,057,872,509 99.982166 188,143 0.003105 892,400 0.014729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0,745,253 99.967024 248,318 0.005479 1,246,215 0.027497

H股 1,525,814,041 99.941101 8,025 0.000525 891,200 0.058374

普通股

合计：

6,056,559,294 99.960492 256,343 0.004231 2,137,415 0.035277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0,785,854 99.967920 1,452,732 0.032054 1,200 0.000026

H股 1,507,478,896 98.740145 15,805,970 1.035294 3,428,400 0.224561

普通股

合计：

6,038,264,750 99.658550 17,258,702 0.284846 3,429,600 0.056604

8.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谢维青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17,351,202 99.671496 14,449,381 0.318813 439,203 0.009691

H股 1,458,490,370 95.531388 66,933,578 4.384161 1,289,318 0.084451

普通股

合计：

5,975,841,572 98.628286 81,382,959 1.343186 1,728,521 0.028528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谢维青先生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须得到监管机构核准。

8.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蔡强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17,351,202 99.671496 14,449,381 0.318813 439,203 0.009691

H股 1,458,643,696 95.541431 66,780,252 4.374118 1,289,318 0.084451

普通股

合计：

5,975,994,898 98.630817 81,229,633 1.340655 1,728,521 0.028528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蔡强先生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须得到监管机构核准。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志强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1,447,898 99.982528 790,688 0.017446 1,200 0.000026

H股 1,525,512,419 99.921344 126,047 0.008256 1,074,800 0.070400

普通股

合计：

6,056,960,317 99.967111 916,735 0.015130 1,076,000 0.017759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董志强先生担任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任职资格须得到监管机构核准。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3,543,869 99.808132 7,829,132 0.172743 866,785 0.019125

H股 1,524,983,156 99.886677 678,047 0.044413 1,052,063 0.068910

普通股

合计：

6,048,527,025 99.827924 8,507,179 0.140406 1,918,848 0.031670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自监管机构核准后生效。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1,285,721,652 99.985900 180,118 0.014007 1,200 0.000093

6

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284,408,437 99.883776 248,318 0.019310 1,246,215 0.096914

8.0

1

关于选举谢维青先生

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1,271,014,386 98.842169 14,449,381 1.123676 439,203 0.034155

8.0

2

关于选举蔡强先生为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271,014,386 98.842169 14,449,381 1.123676 439,203 0.0341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江逸潇、吴思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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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参加本次活动的投资者

时间 2024年6月6日（周四）15:00-16:30

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谢志雄，总裁：孟文旺，董事会秘书：邹安

独立董事：郭杰斌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1、请问，贵公司对于A股股价持续下降，连创新低，有何具体措施？ 是否准备退市？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面对当前的股价形势，公司十分重视并积极应对，已公告回购A股股份，详见公司于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等官方

平台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式回购股份?案的公告》。 经发函询问，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无减持计划，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回购期间有增持计

划，相关内容详见该公告第4页。如有相关市值管理措施，公司将按照监管规则及时披露。面对行业下行周期的严峻考验，公司上下团结一心，生产经营稳定正常，铁水成本、吨钢综合能耗、新产品

品种、新用户拓展等关键指标不断提升，增强了抵御市场寒冬的能力。 感谢您对公司的支持和关注！

2、请问，贵公司在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市值管理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实际效果如何？ 连续多年净利润负值如何产生的？ 公司是否对管理层的管理不善进行问责？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面对行业下行周期，公司上下团结一心，生产经营稳定正常，铁水成本、吨钢综合能耗、新产品品种、新用户拓展等关键指标不断提升，增强了抵御市场寒冬的能力；面对

市值管理，公司从“价值创造、价值营销、价值实现” 三个维度进行管理，包括提高营业收入、净利润、研发投入、投资者沟通、市值管理等措施。 2021年公司净利润为正，2022年下半年起，受国际、

国内环境影响，钢材市场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原料端成本保持震荡，购销价差持续加大，公司经营业绩明显下滑，2022年、2023年发生亏损。 公司对管理层制定有考核评价体系，严格按照规章制

度进行绩效评价。

3、（1）请问财务数据能不能经得起审计？是不是有不真实数据？（2）A股上市18年股价一路下行从来没涨过，你们不觉得愧对股东【股民】吗？（3）作为小股东，我们能不能去你们公司看看

真实的生产经营情况？（4）你们发布的前10大股东是真实的吗？（5）公司管理层的年龄，专业，履历，是真实的吗？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披露财务数据，年报财务报表经过权威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2）股价受经营业绩、市场环境、投资者信

心等多种因素影响。 当前公司也处于行业下行周期出现亏损，但公司全体干部员工齐心协力，推动铁水成本、吨钢综合能耗、新产品品种等关键指标不断提升，进一步增强公司抵御市场寒冬的能

力，努力改善经营基本面；在市值管理上，公司十分重视并制定应对措施，已公告回购A股股份，详见公司于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等官方平

台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式回购股份?案的公告》。 经发函询问，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无减持计划，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回购期间有增持计划，

相关内容详见该公告第4页。 如有相关市值管理措施，公司将按照监管规则及时披露。（3）我们欢迎股东走进公司，了解我们真实生产经营情况和所做的努力，如有需要请与公司董秘室联系，电

话023-68983482。（4）公司按照监管规则和实际情况真实披露前十大股东信息。（4）公司管理层的年龄、专业、履历真实。

4、（1）请问四期的员工持股计划，总持股数是多少股？（2）目前在职的公司员工共持有多少股（员工持股计划里的股票）。（3）2023年报显示本界公司高管共持有264.87万股股票。 并且大

部分高管并没有持有公司股票，那么员工持股计划的意义在哪里？

您好！ 公司实施了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截至2022年9月28日，公司已经通过非交易过户和二级市场交易方式完成了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变现和权益分配，该期员工持股计划终止。 员

工持股计划的意义在于建立和完善公司劳动者和所有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绑定核心员工，协同管理团队、核心骨干人员和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长期

稳定发展和股东价值提升。 但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式不限于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制定有高管及员工绩效、岗位晋升发展等规章制度，引导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 感谢您的关注！

5、重庆钢铁为什么近两年多项指标都是位居宝武系内指标前列，但是为何一直业绩亏损？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钢铁行业属于周期性行业，公司产品以普通钢铁产品为主，相对高端产品而言更易受市场需求影响；2022年下半年起，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钢材市场需求出现明显下

降，铁矿石等原料价格保持震荡，购销价差持续加大，导致公司产生亏损。 我们深刻了解有创新才有发展，因此围绕技术创新、产品拓展，提升制造能力，力争实现拳头产品品种规格拓展；通过新

工艺、新装备、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提升产品经营能力。 1-5月，拓展热连轧汽车大梁用钢板和钢带、覆铜用优质碳素钢卷带、汽车酸洗基板等新牌号15个。 我们也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深

入做好与战略客户、重点客户的对接，大力构建主动型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战略合作向纵深发展；2024年公司领导带队走访重庆、贵州、四川等区域客户30余次，截至5月底，公司开拓新用户114

家。 感谢您的信任和关注！

6、您好，注意到华证给贵司的ESG评分为BB，环境分项只有B，一定程度上说明贵公司在这方面有些短板。 请问是否会在今年提高对企业自身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并起到示范作用？ 是否会

加强信息披露？ 谢谢。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ESG的关注！ 公司重视环保合规性，近年来为实现“废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 进行了环保投入并取得阶段性成果（详见公司在上交所官网披露的《2023年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我们关注到今年以来A股和H股对ESG信息披露的新要求，将认真研学，结合实际进行披露，不断提升披露质量。

7、截至今日收盘1.09元，请问面对股价接近1元，会不会造成面值退市风险，公司有没有应对策略，是否会面值强制退市呢？

您好！ 公司密切关注股价情况，也制定了应对措施，在已公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式回购股份?案的公告》中，载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无减持计划，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回购期间有增持计划，相关内容详见该公告第4页。 如有相关市值管理措施及进展，公司将按照监管规则及时披露。

8、请说明本次用于回购的自筹资金是属于公司的流动资金还是以公司名义向外界借贷的资金。

您好！ 公司根据经营实际选择，如有相关进展将按规则进行公告，感谢您的关注！

9、能否预计公司今年业绩，会不会转正？

您好！面对行业下行周期，公司上下团结一心，生产经营稳定正常；我们持续改善铁水成本、吨钢综合能耗、新产品品种、新用户拓展等关键指标，通过算账经营增强生存力、发展力。感谢您的

关注！

10、请问如何看待钢铁行业未来趋势，公司有什么新的增长点吗？

您好！ 在“双碳”“新质生产力”等背景下，钢铁行业将朝着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前进才有生存空间。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法规，通过实施环保项目、智慧制造、科技创

新、产销协同等方式，不断提升竞争力。 感谢您的关注！

11、宝武钢铁的业绩超群，这两年产品一直在重钢做加工，为什么重钢业绩中也没体现，难道一直都是亏损加工？

您好！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解释核算、披露业绩，2023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报表经过权威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感谢您的关注！

12、你好，业绩中的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很高，能不能阐述下是哪方面引起高成本？ 重钢前几年引入混合制，目前来看德胜集团也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大的帮助，麻烦说明一下民企起的作

用？

您好！ 面对行业下行周期挑战，公司推行算账经营、精益管理，降低有息负债规模和综合融资成本，严控管理费用；与2022年度相比，2023年度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下降32.49%、19.92%

（详细数据请参阅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不同的背景的企业及其派出的董监高能够丰富管理意见、提供不同的管理思路，帮助公司科学决策。 感谢您的关注！

13、公司有没有考虑对回购的股份进行注销？

您好！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是股权激励，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或持续经营能力。若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

程序，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14、应对铁矿石的供应和上涨影响，公司做了什么措施？

您好！ 为有效保障公司铁矿石的稳定供应，公司树立“降本是抵御风险的首要保证”理念，着力“资源拓展、结构优化、渠道优化、物流优化、模式创新” ，全员、全体系、全过程降本；采取诸如

矿石采购高性价比资源替代高价资源、非主流品种替代主流品种、合理确定采购时机及周期等方式提升矿石采购体系能力。

本次活动不涉及应披露的重大信息。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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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3 － 2024/6/14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

年5月2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以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3日） 登记的总股本3,415,

381,492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68,325,601股，即以3,347,055,891股为

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4,129,241.68元（含税）。

公司本次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回购专用账户中的68,325,601股不参与分红，本次

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为3,347,055,891股。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 指根据公司总股本

为基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

现金红利）÷总股本=（3,347,055,891×0.058）÷3,415,381,492≈0.0568元/股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

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68）÷（1+0）=（前收盘价格-0.0568）

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3 － 2024/6/14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桐乡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的现

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8元，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2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现金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2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现金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

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对其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5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有关问题，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600383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